附件四

立法院○○○年度獎助國會研究優良博碩士論文獎助評分表
1、 評審項目:
（1） 效益性（40%）：研究內容能有效改進本院工作方法、降低業務成本，或提升行政效能。
（2） [bookmark: _GoBack]實用價值性（40%）：研究內容對於本院業務提出具體可行之改進建議及作法，具實用價值，或提升本院形象及聲譽。
（3） 創見性（20%）：研究內容具創新性、前瞻性，符合國際趨勢、時代潮流及我國國情，有助於促進本院業務發展。
2、 評審說明:
	審查論文基本資料

	論文序號
	

	論文名稱
	

	評審項目
	權重
	評分

	效益性
	40%
	

	實用價值性
	40%
	

	創見性
	20%
	

	總分
(超過半數以上審查委員評分85分以上且總平均達85分以上者，始取得獎助資格)
	100%
	

	評審意見

	

	評審委員簽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 日期_____年_____月_____日



